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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少年軍香港基督少年軍香港基督少年軍香港基督少年軍    

中級組獎章附則中級組獎章附則中級組獎章附則中級組獎章附則    

 

甲甲甲甲、、、、基督少年軍獎章精神基督少年軍獎章精神基督少年軍獎章精神基督少年軍獎章精神 

1. 基督少年軍的獎章主要目的是提供機會讓導師在教授獎章的過程，多與隊員溝通，增進對

隊員的認識，建立良好關係，繼而達至以生命影響生命的目標。我們鼓勵導師自行或邀請

合適人士為分隊開辦獎章課程。 

2. 讓隊員在分隊內接受多元訓練，開拓隊員的視野及能力。 

3. 導師應盡量與隊員一起參與由分隊或區舉辦的專章或證書訓練課程，並盡量避免隊員自行

參加外間訓練考取證書作對換。 

 

乙乙乙乙、、、、總則總則總則總則    

1. 為減省分隊的獎章行政工作，所有分隊自行考核的專章，請分隊導師於完成考核後一個月

內，將合格的隊員資料填在「專章紀錄表」，以親身遞交、郵寄或傳真予訓練學校。 

2. 「專章紀錄表」必須由分隊隊長簽署方為有效。 

3. 分隊有責任確保遞交之「專章紀錄表」資料準確無誤。 

4. 分隊導師在開辦中級組獎章課程時，必須根據最新版最新版最新版最新版的「中級組獎章課程大綱」及「中級

組獎章附則」進行。如有任何差異，均以最新版本的「中級組獎章課程大綱」及「中級組

獎章附則」為準。上述文件可於總部網頁下載：http://www.bbhk.org.hk/download。 

5. 導師有責任小心計劃隊員的獎章進度。計劃前必須細心閱讀及徹底明白基督少年軍獎章精

神、「中級組獎章課程大綱」及「中級組獎章附則」。以確保專章課程內容及考核符合「中

級組獎章課程大綱」及「中級組獎章附則」之規定，以免因計劃的失誤影響隊員的考取獎

章的進度。 

 

一一一一. . . . 訓練學校訓練學校訓練學校訓練學校的的的的角色及角色及角色及角色及權力權力權力權力    

1. 訓練委員會授權訓練學校處理所有有關香港基督少年軍獎章事宜。 

2. 訓練學校將定時覆檢「專章紀錄表」。如紀錄表資料有誤，訓練學校有權取消該項專章紀

錄。訓練學校有最後決定處理權力。 

3. 訓練學校有權拒絕處理未符合「中級組獎章課程大綱」或「中級組獎章附則」的獎章申請。

最嚴重者隊員的獎章資歷將不獲承認。 

4. 如分隊對訓練學校的處理有異議或其他意見，可以書面向訓練委員會要求覆核。訓練委員

會將會委派委員處理，結果將以書面通知分隊。此結論或處理方法為最終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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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 . . 分隊導師角色及責任分隊導師角色及責任分隊導師角色及責任分隊導師角色及責任    

1. 導師有責任為隊員計劃可行的獎章進度，並讓隊員清楚知悉自己的進度。 

2. 導師有責任在計劃及推行專章課程時，確保課程內容、訓練時數及每章級相隔的考期等事

宜符合「中級組獎章課程大綱」及「中級組獎章附則」內之規定。如專章未能符合「中級

組獎章課程大綱」及「中級組獎章附則」之要求，參與該專章訓練的隊員其資歷將不獲承

認。 

3. 導師有責任為隊員紀錄其獎章紀錄及進度。 

4. 分隊隊長負有監察及確認的責任。在簽署「專章紀錄表」時必須確定有關隊員已完成及符

合有關考核準則。「專章紀錄表」必須由隊長的簽署方為有效。 

 

三. 分隊自行考分隊自行考分隊自行考分隊自行考核專核專核專核專章規則章規則章規則章規則 

1. 有關分隊遞交「專章紀錄表」的程序，請參考「分隊舉辦專章指引」。 

2. 香港基督少年軍各項專章課程應以循序漸進方式進行，並不鼓勵分隊以一日或數日長時間

的密集式進行專章課程。 

3. 為確保隊員能夠有效學習專章課程，專章課程應每節最少三十分鐘，而不少於十二節（如

每節為一小時，則不可少於六節）；布章課程為期不少於六小時（當中包括不少於一堂理

論及一堂實習的訓練） (以上節數不包括考核) 。 

4. 分隊為隊員考核二級或三級章時，必須清楚隊員已考獲該章之一級或二級，並已期滿一年

方可報考。例如:在本年 3 月份考獲安全章一級，最快須在翌年 3 月方可投考安全章二級。 

5. 除個別專章特別注明出席率要求，否則隊員出席率必須達 80%方可獲得參加考核資格。 

6. 請於完成專章考核後一個月一個月一個月一個月內內內內遞交「專章紀錄表」，否則有關專章紀錄將不予受理。 

 

四四四四. . . . 運動員專章運動員專章運動員專章運動員專章對對對對換規則換規則換規則換規則    

1. 布章課程旨在讓隊員初步認識一些體育項目，藉此鼓勵隊員多接觸不同類型的體育項目，

並對體育活動產生興趣及基本知識。 

2. 每個布章項目或體育項目隊員只可考獲一次考獲一次考獲一次考獲一次。 

3. 凡不屬於 19個指定布章的體育項目均屬於運動員布章。 

4. 在考獲目標章前參加或已完成的課程均不能對換任何布章。 

5. 每三個不同項目的布章可對換一個級別的運動員專章，每個布章只可對換一次。 

6. 某些體育項目同時為布章及專章項目時，導師必須注意隊員不能在同一個考核中，同時參

加布章及專章考核，或同時考獲布章及專章。 

7. 某些體育項目同時為布章及專章項目時，導師必須注意如隊員已獲取某項目專章（不論任

何級別），隊員不能再以任何證書或任何形式，考取相同項目或內容的運動布章。 

8. 分隊導師需為考獲布章的隊員填妥「專章紀錄表」並遞交回訓練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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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 . . . 對對對對換換換換專章規則專章規則專章規則專章規則    

1. 如隊員以外間課程對換專章，導師必須確定該課程符合「中級組獎章課程大綱」及「中級

組獎章附則」，才可替其申請對換專章。 

2. 在考獲目標章前參加或已完成的課程均不能對換任何專章。 

3. 申請對換專章時，隊員必須提交課程的出席證明或相關證書。（比賽證書不能作為出席證

明）如未能遞交有關文件，導師不可接受有關專章申請。 

4. 每張證書只能對換一次（即一個專章的一個級別）。    

5. 如隊員以不同項目證書對換同一專章的不同級別，對換較高級的證書日期不可早過上一級

別的證書日期。 

6. 導師須為符合對換資格的隊員填妥「專章紀錄表」連同相關之證書，遞交至訓練學校。 

    

六六六六. . . . 總部總部總部總部考核考核考核考核    

1. 下列專章的二、三級，必須參加總部考核︰ 

田徑章、軍號章、軍鼓章、風笛章、露營章、步操章、遠足章、體能章及游泳章。 

2. 參加總部考核的專章，，，，分隊需於考期前五星期遞交「總部考核申請表」，以便安排考核。 

3. 成績於兩個月內公佈。請分隊收到「總部考核成績通知書」後一個月內一個月內一個月內一個月內遞交「專章紀錄表」。 

4. 總部負責考核的專章考期將於每年之六、七月期間公佈，請分隊根據考期計劃專章課程。 

5. 分隊不可以總部之遠足章考核路線作為分隊實習之路線。 

6. 參加總部考核的分隊，有義務委派導師協助考核。（遠足章之隨行導師(督導)，建議為總

部委任之遠足教練、持有本會山野領袖證書、香港攀山總會二級山藝證書、中級組遠足章

二級、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野外鍛鍊科徒步遠足銅章級或以上資歷） 

 

七七七七. . . . 出席出席出席出席總部總部總部總部考核考核考核考核時必須注意之事項時必須注意之事項時必須注意之事項時必須注意之事項    

1. 除特別通知外，隊員必須要穿著整齊制服出席考核。 

2. 隊員必須帶備基督少年軍證件出席。 

3. 隊員在考試時須帶備個人必需用品（如考游泳章時要帶備泳具、遠足及露營章時要帶個人

及小組裝備等）。 

4. 隊員必須服從考官及在場工作人員的指示及安排。 

5. 隊員如違反上述事項，考官或在場工作人員有權終止該隊員之考核資格。 

6. 隊員必須留意總部有關「颶風」及「暴雨」警告指引。 

7. 若分隊於總部考核完畢兩個月後仍未收到「總部考核成績通知書」，請與負責職員聯絡。  獎章一詞範圍包括中級組之目標章及 25 個專章、布章、中級組獎勵獎章 專章一詞指中級組之目標章、25 個專章及布章 
 


